虚拟主机申请登记表

	部门名称
	

	申 请 人
	
	申请日期
	

	联系电话
	
	E-MAIL
	

	操作系统
	
	主 机 IP
	

	运行环境
	

	用    途
	

	域   名
	

	启用日期
	
	终止日期
	

	部门负责人

（签名）
	部门盖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信息化中心
（签名）
	盖   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备   注
	


注意事项：

1、 申请表一式两份，申请部门填写加盖部门公章后送信息中心（6#221）。信息化中心审核盖章。信息化中心与申请部门各保留一份。
2、 虚拟主机的用途必须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互联网管理条例》、《教育与科研信息网管理规定》的相关规定。
3、 虚拟主机只允许用于与申请用途一致的使用，如不一致，信息化中心有权停止使用。                  
